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中富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保荐总结报告书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保荐人”或“本机构”）

作为深圳中富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富电路”“上市公司”或“公

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

持续督导期限已经届满。平安证券根据相关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现出具

本保荐总结报告书。

一、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承诺

1、保荐总结报告书和证明文件及其相关资料的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法律责任。

2、本机构及本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对保荐总结报告书相关事项进行的任

何质询和调查。

3、本机构及本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的有关规定采取的监管措施。

二、保荐人基本情况

名称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何之江

保荐代表人 杨惠元、甘露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 5023号平安金融中心 B座第 22-25层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 5023号平安金融中心 B座第 22-25层

联系电话 95511-8

传真 0755-82400862

三、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深圳中富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和一社区和二工业区兴业路 8号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招商局广场大厦 6楼 GH单元

股票简称 中富电路

股票代码 300814

法定代表人 王昌民

实际控制人 王昌民、王璐、王先锋

董事会秘书 王家强

电话号码 86-755-26683724

本次证券发行类型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本次证券上市时间 2023年 11月 3日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四、保荐工作概述

（一）尽职推荐阶段

在推荐中富电路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间，保荐人平安证券

积极协调各中介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的相关工作，按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

会的有关规定，对中富电路进行尽职调查，统筹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各项准备工作；组织编制申请文件并出具尽职调查报告、发行保荐工作

报告、发行保荐书等重要文件；提交推荐文件后，平安证券主动配合监管机构

的审核，组织发行人及其他中介机构对监管机构的反馈意见进行答复，按照监

管机构的要求对涉及本次证券发行上市的事项进行尽职调查或者核查，并与监

管机构进行专业沟通；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提交

推荐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所要求的相关文件。

（二）持续督导阶段

本持续督导期内，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

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具体包括但不限于：1、督导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关

注发行人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和内部控制运行情况；2、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审阅信息披露相关文件，督导发行人合规使用与存放募集资金；3、督导

发行人及其主要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各项法律法规，持续关

注发行人相关人员的承诺履行情况；4、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



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5、对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进行持续

督导培训；6、持续关注上市公司经营环境、业务状况及财务状况，包括行业发

展前景、国家产业政策的变化及经营业绩的稳定性等；7、定期对发行人进行现

场检查，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送持续督导定期跟踪报告等相关文件。

五、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一）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深圳中富电路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年 10月 30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 35,344,918.88元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1,679,840.63

元，共计人民币 37,024,759.51元。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

1、公司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36.44元/股。

2、自 2024年 3月 28日至 2024年 4月 23日，公司股票已出现在连续三十

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初始转股价格（36.44元/股）85%的情

形，触发中富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2024年 4月 23日，公司召开了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中富转债转股价格

的议案》，并将该议案提交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2024年 5月 17日，公司召

开了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中富转债转股

价格的议案》并授权董事会根据《深圳中富电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债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等相关规定全权办理本次向下修正中富转债转

股价格有关的全部事宜。经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 2024年 5月

17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中富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将中富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为 27.93元/股，生效后的转

股价格自 2024年 5月 20日起生效。

3、2024年 7月 5日，根据《募集说明书》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债发行的

有关规定，结合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情况，公司将中富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7.93元/股调整至 27.82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4年 7月 12日（除权除



息日）起生效。

（三）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提前赎回并摘牌

自 2025年 1月 17日到 2025年 2月 28日，公司股票已出现在任意连续三

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27.82元/股）

的 130%（含 130%，即 36.17元/股）的情形，已触发中富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

款（即“在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含 130%）”）。

2025年 2月 2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提前赎回中富转债的议案》，结合当前市场及公司自身情况，经过综合考虑，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行使中富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同时，董事会授权公司管

理层负责后续中富转债赎回的全部相关事宜。

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并连续发布了多

次提前赎回提示性公告。保荐人对上述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无异议的核

查意见。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及时进行了公告，最终赎回结果及“中富转债”摘

牌已于 2025年 4月 21日进行了公告。

六、对发行人配合保荐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一）尽职推荐阶段

发行人能够及时向保荐人、会计师及律师提供本次发行所需的文件、材料

及相关信息，并保证所提供文件、材料、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

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发

行人积极配合保荐人的尽职调查和核查工作，为保荐人尽职推荐阶段工作提供

了必要的便利条件。

（二）持续督导阶段

持续督导期间，公司对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在持续督导工作中的尽职调查、

现场检查等工作都给予了积极的配合，能够应保荐人的要求提供相关文件，为

保荐人持续督导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便利。

七、对证券服务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相关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发行人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均能勤勉、尽职的履行各自相应的工作职责。

在保荐阶段，发行人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能够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专

业意见，并能够积极配合保荐人的协调和核查工作。在保荐人对发行人的持续

督导期间，发行人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能够根据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出具有关专

业意见。

八、对发行人信息披露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保荐人对于发行人持续督导

期间与保荐工作相关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前审阅及事后及时审阅，督导公

司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荐人认为，持续督导期内发行人按照证券监督部

门的相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依法公开对外发布各类定期报告或临时报告，确

保各项重大信息的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九、对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人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审阅和核查。保荐人认为，

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

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

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尚未完结的保荐事项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中富电路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尚未使用完毕，保荐人对中富电路募集资金管理与使用情况继续履行持续

督导义务。

十一、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不存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要求报告的事项。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中富电路股份有限公司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保荐总结报告书》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杨惠元 甘 露

保荐机构董事长：

何之江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